
夜半起火，4000只肉鸡被烧死
事发金乡胡集镇，消防一小时扑灭大火

本报金乡11月23日热线消
息 (记者 陈鸿儒 通讯员

马常义) 23日凌晨，金乡县胡集

镇一养鸡场突发大火，由于当时
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金乡消

防接警后迅速出击，经过近一个

小时的努力成功将大火扑灭，

4000余只肉鸡被烧死，保住了相

邻鸡舍里剩下的4000多只小鸡，

为养鸡场主减少了损失。

11月23日凌晨2时14分，金

乡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该县胡

集镇一个养鸡场突然着火，接警
后，金乡消防大队立即出动2辆

消防水罐车赶赴现场扑救。现场

养鸡场的鸡舍总共有12间，南北

长度55米，东西宽6米。由于当晚

风很大，火借风势迅速蔓延。消

防官兵赶到时，一排鸡棚已经完

全燃烧，火苗不断从鸡棚窗口蹿

出，并将鸡棚的顶部烧穿。

由于着火处相隔仅5米之

外，就是另一排鸡棚，很可能会

被波及。现场指挥员立即命令

两支水枪立即投入灭火，对火

势进行控制，防止蔓延发生，并

安排两部消防车串联供水，保

证火场供水不间断。但由于火

势实在太大，着火鸡棚内的

4000余只成鸡无一幸免，全部

被烧死。不幸中的万幸，经过消

防官兵的努力，相邻鸡棚的

4000余只小鸡和一座变压器房
幸免于难。

据该养鸡场负责人胡先生
介绍，被烧毁的鸡棚内共存放有

4000余只肉鸡，每只平均已经长

到5斤左右，再有几天就要上市
销售。目前具体起火原因和损失
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伪造仨印章

获刑六个月

本报邹城11月23日热线消息(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张凯) 曲某为
邹城一公司业务经理，为业务方便竟
私刻其他3个公司公章并偷偷使用。

近日，邹城法院一审以伪造公司印章
罪判处曲某有期徒刑6个月。

曲某今年30岁，原系邹城一新材
料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平时曲某因为
工作业务量大，为图方便，曲某从一
私人摊位上偷刻了邹城市工程公司
公章，后又私刻了济宁工贸公司合同
专用章以及济宁市物资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共计3枚假公章私自使
用。今年6月被公安部门发现并处以
行政拘留的处罚，因其行为已构成犯
罪，遂于今年7月撤销行政处罚转为
刑事拘留后被起诉。

邹城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曲某
伪造公司印章3枚，证据确实，其行为
扰乱了公共秩序，已构成伪造公司印
章罪。鉴于曲某系初犯且自愿认罪，从
轻处罚判处曲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23日，城区建设路与太白

楼路交会处西南角，一处供水

支管被过往车辆轧断，喷出的

大量自来水将路口右转车道

“淹没”。据供水热线工作人员

介绍，这根管道在施工中被暴

露在路面上，因受过往车辆碾
轧而破损，当日19时许，维修
人员更换了新管道。

本报记者 刘守善 马

辉 摄

马路“喷泉”

本报济宁11月23日热线消
息(记者 黄广华 见习记者

韩玉贤 通讯员 戴永森) 一
名酒司机在检查时拒不配合民

警的检查，还拒绝提供自己的任

何证件，前后僵持了一个多小

时，无奈之下民警对其进行了抽

血 检 测 ，其 酒 精 含 量 高 达
154 .6mg/100ml，属严重醉酒。23

日，记者采访获悉，事发4天后该

“无名”醉司机仍然没有到交警
部门接受处理。

23日下午，济宁交警一大队

交宣股戴永森告诉记者，19日

晚，该大队组织民警在城区环城

西路和红星路交叉口进行了夜

查酒驾的集中行动。当晚9时10

分许，民警发现一辆号牌为鲁
HJ71××的黑色轿车，司机有拐

弯逃跑的意识，民警立即上前示
意司机下车接受检查。

“但是这个司机关上车窗，

就是不肯下车。”戴永森说，民警
只得强制打开车门将司机拉下
车，“车内满是酒味。”随后，民警
让该司机进行酒精测试。但是该

司机拒绝配合。记者在交警部门

提供的当晚行动的录像上看到，

该司机面带微笑，一个劲地跟执

勤民警“绕弯子”。记者注意到，

该男子面色泛红，步履不稳。而

且期间，与其同行的另一名男子

还不断上前阻挠民警执法。僵持

了30多分钟后，该男子的态度突

然同意接受酒精测试仪的检测。

民警重新更换了一次性测试管，

将测试仪拿到该男子面前。这时

该男子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

大吃一惊。他“咔嚓”一口咬断了

测试管。民警当机立断，决定带
他进行血液测试。

录像中显示，一路上，该男

子仍然丑态百出。10分钟后，民警
和该男子来到了市中区人民医院。

然而该男子又耍起了酒疯。医生正

准备下针，该男子开始左右扭动，

导致第一针扎偏了。在民警的再三

劝说下，该男子终于配合采血。经

检验，该男子的血液酒精含量已达
到154.6mg/100ml，属于严重醉酒
状态。

在随后的检查中，该男子始

终不肯说出自己姓名，而民警根

据该车行车证的信息证实，车辆

不是男子本人的。事发后，该男

子一直没有到交警部门接受处
理。民警告诉记者，将依法对醉

酒男子进行罚款1500元，行政拘

留15天，暂扣驾驶证6个月，并扣

驾驶分12分。“我们希望这名男

子能尽快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

逾期后将由公安部门采取强制

措施，绝不姑息任何违法行为。”

戴永森说。

撞死人拒不认罪

证据足照判两年

本报汶上11月23日热线消息(记

者 王秀华 通讯员 李岩 丁桂

云) 近日，汶上法院审结一起“零口
供”交通肇事案，该案被告人刘某百
般抵赖拒不承认犯罪事实，面对被告
人的“零口供”，法院根据完整的证据
链，依法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二年。

2008年12月13日17时，被害人郭
某与其妻子骑电动车沿105国道由南
向北正常行驶，途经康驿街北时，被
后面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撞倒。郭某
受伤后，其妻慌忙让过路行人帮着拨
打了120，然后站在郭某倒地处，挥手
示意过往车辆绕行。随后，本案被告
人刘某驾驶一辆农用六轮车由南向
北经过该地点，将躺在地上的郭某碾
轧，致使郭某胸部遭受挤压、心肺出
血死亡。

法院庭审期间，刘某拒不认罪。

法院经过法庭调查，结合现场目击证
人证言、鉴定结论及其他相关证据，

可以充分认定被告人刘某造成被害
人死亡的结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刘某有期徒
刑二年，并在其承担责任范围内判决
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9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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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热线

醉司机一口咬断酒精测试管
其酒精含量高达154 . 6mg/100ml，事发4天仍未前往接受处理


